
呈交新聘任教師
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資料

用戶指引
(學校行政用戶適用)



呈交新聘任教師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
測試資料流程簡介

(1) 學校行政用戶

(i) 新增新入職／轉校教師資料
(適用於新入職／轉校的教師)

(ii) 更新現職教師任職資料
(只適用於現職教師的實任職級、受聘條件和全職等
值單位等有變的情況)

(2) 教師

教師提交《基本法
及香港國安法》測
試成績(3) 學校行政用戶

(iii) 核實教師提交的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成績

(iv) 提交教師名單至教育局

(v)  匯出教師名單至Excel 檔



學校行政用戶將教師的資料加入網站
內的學校戶口時，須註明教師是否須符
合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要求。

新入職／轉校的教師



(i) 新增新入職／轉校教師資料



(i) 新增新入職／轉校教師資料



(i) 新增新入職／轉校教師資料



以下步驟只適用於現職教師的實任職級、受
聘條件和全職等值單位等有變的情況。學校
行政用戶更新任職資料時，須註明教師是否
須符合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要求。

如現職教師的受聘資料沒有改變，學校行政
用戶無須註明教師是否須符合《基本法及香
港國安法》測試要求。

現職教師



(ii) 更新現職教師任職資料



(ii) 更新現職教師任職資料

1. 核對資料

2. 點選是否須符合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要求
(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13/2022號及教育局網頁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blnst)

3. 選擇「儲存」



教師是否須符合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要求的參考例子

教師聘任例子
教師是否須符合《基本法
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要求

1. 教師於上學年為月薪臨時教師，於本學年在同一所學校由月薪臨時教師轉
為編制內的教師。

是

2. 外籍教師並非「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」計劃聘用，於本學年在學校任
教本地課程。

是

3. 教師於本學年開始在學校擔任日薪代課教師，連續代課超過90日後，獲學
校批准由日薪轉為月薪的臨時教師。

是

4. 於本學年在同一所學校由教學助理轉為教師。 是

5. 教師於本學年在同一所學校晉升為高級學位教師。 不適用

6. 上學年以界定合約期方式聘用的常額教師，留任原校，繼續以界定合約期
方式聘用或於本學年轉為編制內的教師。

不適用

7. 過剩教師於本學年改以現金津貼支薪並留任原校。 不適用

8. 新聘教學助理 不適用



學校行政用戶完成登記或更新教師
資料後，教師可更新「個人資料概
覽」的項目，然後呈交學校行政用
戶審核。



(iii) 核實教師提交的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成績



(iii) 核實教師提交的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成績



(iii)核實教師提交的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成績
• 學校接納教師所提交的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成績

• 學校不接納教師所提交的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成績
就此，學校須確保所有新聘任教師在系統重新提交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
測試成績，並核實相關資料。



學校提交教師名單至教育局前，必須完
成核實所有教師（包括新聘任教師及現
職教師）呈交的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
法》測試資料，並於本學年資料更新的
限期前呈交相關名單給教育局。



(iv) 提交教師名單至教育局



(iv) 提交教師名單至教育局

按下「提交至教育局」後，請再次確認
是否所有本學年的新聘任教師已提交
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資料並已
顯示相關資料於教師名單。



(iv) 提交教師名單至教育局



(v) 匯出已提交的教師名單至Excel 檔



(v) 匯出已提交的教師名單至Excel 檔

學校必須妥善保存以上名單及《基本法及香港
國安法》測試及格成績的副本，存檔年期不少
於兩年，以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時查核。



如學校於學年期間出現人手變動，須根
據以上流程更新網站內學校教師名單，
並把有關的新聘教師《基本法及香港國
安法》測試資料再次呈交教育局。



有關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技術上的查詢，
請致電3698 3640與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
小組聯絡。

有關新聘任教師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
測試要求的查詢，請致電2892 5709與教
育局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教師專業發展特
別職務小組聯絡。


